
國立中正大學補助教師開授敏捷就業力養成課程暨課程學生學習成果發

表獎勵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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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培養學生具備核心素養及技能，以因應多變時代的可雇

用能力，鼓勵教師開授敏捷就業力養成課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大學各教學單位（學士班、碩士班）所開授之課程，經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

查通過之必修及選修課程，皆適用本要點。 

三、本要點所稱「敏捷就業力養成課程」係指本大學專兼任教師所開授之綜整課程、與就業相關

之實作課程、微課程，課程內容與學生就業能力相關，其教學內容及方式包括採用相關教

材、講授就業力相關知識、實作或就業力個案研討。 

四、開授敏捷就業力養成相關課程之教師應填具就業力課程補助申請表，並附授課大綱及相關授

課教材與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料，並經開課單位主管核章後，於每學期申請公告期間內，將

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送交敏捷就業力養成計畫主持單位進行補助審核。 

五、開授敏捷就業力養成相關授課之課程，應於開課科目表及授課大綱內註明「敏捷就業力養成

課程」以公告周知，供全校學生選課之參考。 

六、每位教師每學期補助開授敏捷就業力養成課程至多以一門為限，若同一門課中授課教師超過

兩位以上，則以一位授課教師為代表申請。為鼓勵本大學教師協助課程開授，課程分為三個

等級補助(每點不等於1元)，做為教師聘任教學助理及協助課程開授事宜之用。 

(一)第一級：以培養學生職涯就業力作為課程設計主軸，涵蓋實作內容並安排產業實習之課程，

獎勵點數15,000點。 

(二)第二級：以培養學生職涯就業力作為課程設計主軸，並融入實作內容之課程，獎勵點數

10,000點。 

(三)第三級：以培養學生職涯就業力作為課程設計主軸之課程，獎勵點數6,000點。 

(四)以上補助金額將視當年度預算及申請情況酌予調整。 

七、敏捷就業力養成主持單位每學期應對就業力相關授課補助之課程，評估UCAN填答數及其授課

成效，並請受開課補助之教師於學期末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之成果報告表，送交主持單

位作為未來推動敏捷就業力養成授課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參考依據。 

八、經費來源：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獎助學金項下支應，視當年度預算

情況酌予調整。 

九、為鼓勵學生將課程所學落實於實務應用，並透過成果發表(或實務競賽)提升創新思維、團隊

合作與實作能力，凡修習本校「敏捷就業力養成」課程之在學學生，於當學期末參與課程安

排之學習成果發表活動(如專題簡報、實務作品展示或實務競賽等)，其表現優異之前三名

者，授課教師得向管理學院提出「課程學生學習成果發表獎勵金」申請，並依表現層級及獲



獎名次核發獎金及獎狀，以資鼓勵。 

十、獎勵項目與標準： 

(一)學生參與下列任一項成果發表或競賽活動表現優異者，獎勵名額與分配方式由授課教師建

議： 

1.課程所舉辦之期末學習成果發表活動，每門課獎勵基數5,000點，按照人數加乘。 

2.課程所舉辦之實務競賽活動，每門課獎勵基數5,000點，按照人數加乘。 

如遇名次或成績並列，獎項得併列頒發，並自下一名次起遞補或從缺辦理。 

(二)以授課課程學生人數為基準，該課程修課學生人數超過30人者，獎勵金額得提高至原額度

之1.25倍；超過60人者，得提高至1.5倍。 

(三)上開獎勵金額將視當年度深耕計畫預算及實際申請情況，由每學期召開之敏捷就業力課程

補助審查委員會酌予調整。 

十一、申請資格與程序： 

(一)申請期限：請授課教師檢附以下文件，並於當學期成果發表(實務競賽)結束後六個月內向

管理學院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課程學生學習成果發表獎勵申請表。 

2.成果發表或競賽活動之獲獎證明文件。 

3.成果發表評審方式或競賽辦法說明。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 

(二)審核流程： 

1.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 

2.審核通過後公告學生獲獎結果，並於二個月內辦理獎勵金撥付事宜。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賽學生需於競賽過程中遵守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若有違規情事，學校得撤

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發放之獎勵金。 

(二)同一成果若已獲本校其他獎勵金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本獎勵金；若經查屬重複補助，將

依法追回已核發之獎金。 

(三) 獲獎學生應配合學校進行成果發表、經驗分享及相關宣傳活動。 

十三、本要點經敏捷就業力養成計畫主持單位通過，提請主管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並送深耕計畫辦公室備查，修正時亦同。 

  


